
CB(2)1313/99-00(01)號文件

《 1 9 9 9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第 6 及 7 條

有 關 《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》 ( “上 述 條 例 ” )的 建 議 修 訂

問 題

政 府 較 早 前 就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發 表 的 文 件 (檔 號 ： C B ( 2 )  1 0 2 8 / 9 9 -

0 0 ( 2 )， 於 2 0 0 0 年 2 月 1 5 日 提 交 審 議 )第 1 2 段 指 出 ， 政 府 會 進 一 步 考

慮 香 港 產 業 交 易 法 律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( “學 會 ” )提 出 的 建 議 ， 把 擬 為 無 法 追

查 按 揭 記 錄 的 個 案 所 提 供 的 寬 免 ， 擴 展 至 沒 有 涉 及 出 售 或 交 易 、 只 是

物 業 擁 有 人 有 意 把 有 關 物 業 加 按 或 再 抵 押 套 現 的 個 案 （ “ 學 會 的 建 議

” ） 。

2 . 上 述 文 件 自 2 0 0 0 年 2 月 8 日 發 表 後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於 2 月 1 1

日 及 3 月 2 日 去 函 政 府 (副 本 已 交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秘 書 傳 閱 )， 表 示

同 意 學 會 的 建 議 。 此 外 ， 該 會 (在 其 附 於 前 述 第 二 封 信 的 文 件 中 )就 ： ( a )

申 請 費 的 規 定 ； ( b )保 留 承 按 人 根 據 《 時 限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在 新 界 土 地 擁

有 的 權 益 ； 及 ( c ) 逆 權 管 有 及 《 時 限 條 例 》 第 十 四 條 的 相 互 關 係 ， 提 出

建 議 。

其 他 考 慮 因 素

3 . 之 後 ， 政 府 要 求 學 會 根 據 本 身 的 執 業 經 驗 ， 告 知 政 府 準 承 按

人 有 多 少 次 因 物 業 多 年 前 曾 有 輕 微 產 權 負 擔 ， 而 拒 絕 貸 款 申 請 。 此 外

， 政 府 也 要 求 香 港 律 師 會 就 學 會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。

4 . 學 會 未 能 在 指 定 限 期 提 供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， 但 卻 指 出 ， 政 府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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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理 由 因 問 題 不 常 見 ， 便 不 修 訂 法 例 解 決 問 題 (學 會 2 0 0 0 年 2 月 2 9 日

的 來 函 副 本 見 附 件 A )。

5 .  香 港 律 師 會 並 未 就 準 承 按 人 因 物 業 多 年 前 曾 有 輕 微 產 權 負 擔

而 拒 絕 貸 款 申 請 多 寡 而 作 評 論 。

政 府 對 學 會 的 建 議 的 回 應

6 . 政 府 認 為 建 議 有 可 取 之 處 ， 理 由 如 下 —

( a )  本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的 修 訂 與 學 會 目 前 建 議 的 修 訂 ， 所 根 據 的 都

是 同 樣 基 準 ， 那 就 是 承 按 人 下 落 不 明 ， 同 時 即 使 業 主 打 算 和

願 意 還 款 ， 按 揭 也 不 能 解 除 的 情 況 。

( b )  法 院 會 按 照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， 裁 定 是 否 適 宜 發 出 申 請 所 要 求

的 命 令 ， 以 及 發 出 的 條 件 。 申 請 人 有 責 任 令 法 院 信 納 發 出 命

令 是 適 當 的 安 排 。

( c )  業 主 打 算 如 何 處 置 有 關 物 業 而 據 此 給 予 或 不 給 予 寬 免 ， 並 不

合 理 。

( d )  本 條 例 草 案 的 修 訂 建 議 以 《 1 9 2 5 年 物 業 法 法 令 》 第 5 0 條 為 藍

本 ， 該 條 文 並 無 給 予 寬 免 的 規 定 ， 但 澳 大 利 亞 和 新 西 蘭 最 近

頒 布 的 有 關 法 例 卻 有 這 方 面 的 規 定 。

 7 . 政 府 準 備 考 慮 以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的 方 式 採 納 建 議 ，

在 接 獲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， 將 有 所 決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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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 府 對 律 師 會 建 議 的 回 應

 費 用

 8 . 同 樣 ， 政 府 打 算 以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方 式 採 納 律 師 會 有 關

申 請 費 規 定 的 建 議 。

 新 界 土 地

 9 . 政 府 認 為 有 關 新 界 土 地 的 修 訂 建 議 是 無 必 要 的 ， 及 / 或 超 出 現

行 條 文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理 由 如 下 —

( e )  任 何 從 管 有 承 按 人 取 得 新 界 土 地 所 有 權 的 現 有 擁 有 人 都 是 透

過 法 律 的 運 作 而 取 得 業 權 ， 而 不 會 受 到 目 前 的 修 訂 建 議 影 響

。 事 實 上 ， 管 有 承 按 人 必 是 因 業 主 欠 繳 還 款 而 取 得 所 有 權 或

已 因  《 時 效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的 運 作 而 確 立 所 有 權 後 ， 才 可 以

把 所 有 權 轉 移 ， 而 在 所 有 權 連 串 轉 移 之 後 ， 由 管 有 承 按 人 至

現 有 擁 有 人 ， 都 沒 有 理 由 會 要 求 將 管 有 承 按 人 的 所 有 權 剔 除

。

( f )  唯 一 可 能 提 出 要 求 剔 除 管 有 承 按 人 所 有 權 的 ， 便 是 因 《 時 效

條 例 》 第 1 4 條 的 施 行 而 遭 管 有 承 按 人 剝 奪 所 有 權 的 原 按 揭 人

， 或 是 其 他 依 賴 原 按 揭 人 的 權 益 而 申 索 的 人 士 。 第 1 4 條 不 容

許 他 們 這 樣 做 。

( g )  如 果 管 有 承 按 人 只 是 理 論 上 具 管 有 權 ， 而 其 人 本 身 實 際 上 無

法 可 尋 ， 同 時 法 定 時 限 又 尚 未 屆 滿 ， 那 麼 ， 願 意 清 還 按 揭 的

按 揭 人 應 該 有 權 這 樣 做 ； 這 種 情 況 正 是 我 們 修 訂 建 議 的 涵 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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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 圍 。

( h )  如 果 承 按 人 理 論 上 管 有 所 有 權 ， 但 在 按 揭 人 有 意 清 還 按 揭 時

故 意 避 開 ， 並 把 權 益 轉 讓 ， 這 種 情 況 及 所 涉 的 問 題 並 不 屬 目

前 修 訂 的 涵 蓋 範 圍 。

逆 權 管 有 及 《 時 限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的 相 互 關 係

1 0 . C o m m o n  L u c k  I n v e s t m e n t  L t d .  V .  C h e u n g  K a m  C h u e n  F A C V  N o .

2 2  o f  1 9 9 8  的 判 決 關 乎 逆 權 管 有 及 《 時 限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的 相 互 關 係 ，

政 府 認 為 是 超 出 本 修 訂 草 案 第 6 及 7 條 的 範 圍 ， 政 府 會 詳 細 考 慮 律 師

會 的 說 法 ， 如 認 為 恰 當 ， 會 於 另 一 次 機 會 處 理 所 涉 及 的 問 題 。

一 般 內 務 事 宜

1 1 政 府 藉 此 機 會 請 各 委 員 注 意 C B ( 2 ) 1 0 2 8 / 9 9 - 0 0 ( 0 2 ) 文 件 第 二 頁

第 7 段 ； 該 段 列 明 (新 西 蘭 )《 1 9 5 2 年 物 業 法 法 令 》 第 1 0 2 A 條 對 承 按 人

下 落 不 明 時 的 情 況 的 規 定 。 第 1 0 2 A 條 事 實 上 說 明 按 揭 人 下 落 不 明 的 情

況 。 條 文 的 正 確 編 號 應 為 第 8 7 條 ， 全 文 請 參 看 附 件 B。 不 便 之 處 ， 敬

請 原 諒 。


